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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根據法務部統計 97 至 99 年度中央機關辦理

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情形，顯示國家賠償請撥

件數及賠償金額遞增，惟各賠償義務機關求

償率卻偏低；有關國家賠償責任之審酌過程，

是否客觀公正？有無確實依法對相關公務員

究責？又該部之追蹤查察機制是否完備，認

有深入瞭解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97 至 99 年度中央機關辦理國家賠償事件，請撥件數

逐年增加，國家賠償總金額亦持續超出預算額度，惟

各機關依法行使求償權之比例卻明顯偏低，對此法務

部應予適當之注意及重視，除加速推動國家賠償預算

回歸各機關自行編列等之修法外，並應對現行賠償義

務機關內部之審議模式積極研謀改進之道。 

(一)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：「公務

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

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

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

亦同。」「前項情形，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

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。」同法第 3 條規定：

「(第 1 項)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，致

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

償責任。(第 2 項)前項情形，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

之人時，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」。又國家賠

償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第 2 條第

3 項…所定之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賠償義務機關應審

慎認定之」。 

(二)由上開規定可知，於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不當而生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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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賠償責任時，國家賠償法明定賠償義務機關行使

求償權之前提為公務員具備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要件。

至於該法第 3 條第 2 項所定之求償對象固亦包括對

公有公共設施設負設置或管理權責機關之所屬公務

員在內，然依行政院 71 年 7 月 17 日(71)台法字第

12082 號函釋略以：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賠

償之事件，有關之公務員宜以有同法第 2 條第 3 項

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始得對其求償。按國家賠償法

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公務員之不法害行為有故意或重

大過失時，賠償義務機關始對之有求償權者，旨在

明訂行使求償權之合理基準，以期寬嚴適中。人民

依同法第 3 條第 1 項請求賠償之事件，遇有就損害

原因應負責之人係公務員時，為貫徹同法第 2 條第

3 項之立法意旨，宜解為仍須該公務員有故意或重

大過失之情形，方能對之行使求償權云云，對其行

使求償權亦以具備故意或重大過失為必要。 

(三)97 至 99 年度中央機關辦理國家賠償事件之請撥件

數依序為 37 件、43 件及 48 件，件數逐年遞增，97

年之年度賠償總額為新台幣(下同)81,800,093 元，

98 年為 66,221,914 元，99 年為 82,847,169 元，賠

償金額部分，雖因 98 年度之賠償總額較前、後年為

低，故各年度之賠償總額並未呈現穩定正向成長之

趨勢；惟倘參照法務部 95 年及 96 年之統計資料整

體 觀 之 ， 該 2 年 度 之 國 家 賠 償 總 額 分 別 為

33,203,953 元及 35,339,726 元，均在原編列預算

額度(43,573,000 元)範圍以內，97 年起各年度之賠

償金額卻均達預算金額 1.5倍以上，99年更高達 1.9

倍，顯示自 97 年起之 3 年以來，中央機關年度國家

賠償總額確有相當之成長。然而，各賠償義務機關

於賠付國家賠償金後，依法行使求償權並實際獲償



3 

 

之件數，97 年為 6 件，獲償金額為 5,879,030 元，

98 年為 4 件，獲償金額為 1,091,982 元，99 年則為

3 件，獲償金額為 685,282 元。其餘各案於法務部

統計表「求償情形」欄中大抵皆記載「本案業經……

函知本部，相關人員並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節，

經審議免予求償」云云。以件數而言，求償件數佔

年度成立國家賠償責任總件數之百分比依次為

16.22%、9.30%、6.25%；倘以金額計算各年度之求

償率分別為 7.19%、1.65%及 0.83%，均低於 10%，

且甚至有逐年下降之趨勢。 

(四)各機關對於國家賠償案件依法行使求償權之比例明

顯偏低，成功行使求償權之案件當中，復以交通部

所屬機關向相關工程承包廠商求償者居多，真正向

所屬公務員求償者至為稀罕，究其原因，恐非僅各

賠償案件中皆無公務員符合重大過失之求償要件一

端可解，毋寧與現行國家賠償預算編列模式不當、

審議委員會無法發揮獨立客觀之角色功能，以及現

行法令未有一部求償之明文等厥屬相關。以下分論

之： 

１、預算編列模式不當方面： 

(１)按國家賠償所需經費，應由各級機關依預算法

令之規定編列，國家賠償法第 7 條第 2 項及該

法施行細則第 4 條定有明文。而自國家賠償法

施行之初，因考量各機關對於國賠業務之運作、

案件數及賠償金額等情形均有欠熟稔，且因國

賠預算難以預估，由各機關自行編列實有困難

等情，中央各機關國家賠償預算乃權宜統一編

列於法務部，於中央政府所屬機關請撥國家賠

償金時，由該部形式審核後撥付。惟法務部就

該部及所屬機關以外之國家賠償責任，並無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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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監督審核權限，前開作法除對該部預算執行

面造成排擠效應而構成相當之困難外，亦使法

務部以外之各中央機關因感受不到預算限額之

壓力而欠缺積極行使求償權之動力，於求償權

行使上構成一負面因素。 

(２)鑑於國家賠償事件是否成立及後續求償權之

行使，均涉及賠償義務機關之職掌及專業判斷，

並為使權責相符、督促公務員審慎行使公權力

並落實求償權之行使，法務部爰於國家賠償法

修正草案第 9 條第 2 項明定國家賠償預算，於

中央一、二級機關均應自行編列。此一修法方

向甚值贊同，實應儘速辦理相關程序。 

２、審議委員會無法發揮獨立客觀之角色功能方面： 

(１)有關求償權行使之標準「重大過失」之認定，

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41條第 1項僅規定應由

賠償義務機關審慎認定之。93 年 9 月 13 日法

務部以法律字第 0930700450 號通函各機關略

以，為強化國家賠償事件處理過程之公平、公

正與合法，並保障人民權益，建議各機關辦理

國家賠償事件，應依下列方式設立「國家賠償

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：「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」

置委員 5 人至 15 人，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，由

機關首長指派本機關之高級職員擔任，其餘委

員由機關首長就社會公正人士、學者、專家及

本機關高級職員聘(兼)之；其中社會公正人士、

學者、專家人數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。

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具有法制專長等語以後，

中央各機關大多已參照辦理，於機關內設立「

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」或「國家賠償事件

審議小組」，負責針對國家賠償請求案件是否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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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請求權人成立協議賠償，以及構成國家賠償

責任事件者是否應對相關人員行使求償權等進

行審議。 

(２)惟查各機關處理委員會或審議小組運作之結

果，求償情形仍然低落，蓋以各機關率多遴聘

熟識之大學教授等相關學者作為該委員會或審

議小組之機關外成員，且遴聘後通常按年續聘

殊少更替，該等外聘成員基於與機關內部委員

間之私誼或情面，於開會審議時，迭以尊重機

關內部之意思為原則，復以採合議制決策下責

任歸屬本不易究明，爰機關外成員泰半亦無力

排眾議，獨倡逆耳之論的道德勇氣，終使外部

成員幾淪為為「不予求償」決定背書之橡皮圖

章，難以發揮獨立客觀之角色功能。 

(３)按公務員負有依法執行職務之義務，因公務員

之不法行為肇致國家賠償責任者，國家於賠償

後本自可對該公務員求償。惟倘無分過失輕重，

概可求償，勢將使公務員遇事畏縮不前，無法

勇於任事；而若一概不得對之求償，則將不足

以督促公務員善盡職事，甚或有廢弛職務，釀

成災之虞，此所以國家賠償法明定以公務員之

故意或重大過失作為求償權之發動要件。相關

利弊於立法時既經衡酌而訂定較寬鬆之「重大

過失」標準，爰於具體個案審認時自不宜再予

過度寬議，否則無異使相關求償權之規定形同

具文，自不足以督促公務員善盡職事，達成其

規範目的。 

３、現行法令未有一部求償之明文方面： 

(１)現行國家賠償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對公務員

行使求償權之規範並未設有得予一部求償之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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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基於依法行政之要求，一旦決議行使求償

權，似即應予全額求償。職是，遇有賠償數額

較高之國家賠償案件時，即使相關公務員之疏

失已達得評價為重大過失之程度，然此一因素

難免又增加審議委員礙於情面或同理心考量，

作出不予求償決定之可能性。 

(２)為加強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權之公平、有效行使

，法務部所研提之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中已於

第 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分別明定，各機關怠於

行使求償權時，上級機關得命其於一定期間內

為之，逾期不行使時，上級機關得代為行使；

以及各機關對於求償權之行使，應綜合考量被

求償人對於損害發生之可歸責程度（故意或重

大過失）、其個人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

決定全額求償或一部求償等旨。按求償權之行

使，其目的在於督促公務員依法行政，善盡職

孚，進而避免違法侵害人民權益之情事發生，

並非意在使公務員因此傾家蕩產，引發另一樁

悲劇，爰一部求償依據之增設使求償規定更富

彈性，當有助於求償權之落實執行，允屬妥適。 

(五)綜上，現行制度面諸多因素致使各賠償義務機關於

履行國家賠償義務後求償率普遍偏低，對此法務部

應予適當之注意及重視，除加速推動國家賠償預算

回歸各機關自行編列等之修法外，並應對現行賠償

義務機關內部之審議模式積極研謀改進之道。 

二、97 至 99 年交通部所屬機關成立國家賠償責任件數均

有偏高情事，97 及 99 年度該部之賠償金額更已超出

全體中央機關國家賠償預算額度，惟該部未能督飭所

屬機關對於未達得行使求償權之國賠事件，依權責追

究相關疏失人員之行政責任，不足以敦促所屬謹慎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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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積極防止災害事件發生，允宜檢討改進。 

(一)按「交通事業人員除專案考成外，遇有足資鼓勵之

事蹟或儆誡之行為時，應隨時予以獎懲。…」「前

項平時考核之獎懲標準表，由各事業機關(構)擬訂，

報交通部核定，並送銓敘部備查。」交通事業人員

考成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定有明文。復按 98

年 7 月 1 日交通部核定修正之「交通事業公路人員

獎懲標準表」第 6 點規定「辦理事務管理不周…致

浪費損失公帑，情節較輕者。」等 42 款申誡事由；

該標準表第 7 點明定「工作不力、怠忽職責…或因

過失貽誤公務，導致不良後果者。」等 57 款記過事

由；至「處理業務不當，影響政府威信或對當事人

權益，有重大損失者。」則為該標準表第 8 點第 16

款明定之記一大過事由。 

(二)97 至 99 年間交通部本身雖無成立國家賠償事件，

但該部所屬機關成立國家賠償責任件數分別計有

24 件、19 件及 28 件，於各年度皆為成案件數最高

之機關。此 3 年度之賠償總額依次為 53,567,595

元、20,042,047 元及 60,607,359 元，97 年及 99

年該部之賠償總額均為各中央機關間最高者，且所

佔比例高達六成五以上，對中央機關整體國家賠償

金支出不斷向上攀升具相當關鍵性之影響。97 年 9

月間因辛樂克颱風來襲，夾帶狂風暴雨，造成后豐

大橋斷裂，以及台 21 線 91K+600 處豐丘明隧道旁上

邊坡土石大量坍塌，肇致人員傷亡，於該 3 年間即

先後成立 15 件國家賠償責任事件，賠償總金額亦高

達 90,266,164 元，確屬該部國家賠償請撥款項偏高

之重要因素。惟倘扣除上開同一天災事故造成多筆

國家賠償請求之情形，該部之成案量仍屬偏高，其

中尤以該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於各年度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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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國家賠償案件數量均在 5 件以上，似有穩定偏高

之情事。 

(三)惟審諸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對相關疏失公務人員之究

責情形，97至 99年間發生之眾多國家賠償事件中，

僅有 97 年辛樂克颱風來襲，造成后豐大橋因受豪雨

沖刷斷裂，橋面陷落，肇致人員傷亡乙案，經交通

部公路總局及該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依據「交通事

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」規定，對包括第二區養護

工程處處長在內之 9 名相關督導、承辦人員核予記

過 2 次到申誡 1 次不等之行政懲處，追究相關人員

之行政責任；至於其餘案件則並無任何究責措施，

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之比例實有未足。對此，交

通部於約詢時提供書面資料說明略以，成立國家賠

償責任之案件，相關人員有無行政責任，應由各該

人員所屬之賠償機關，審認有無交通事業人員考成

條例、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或公務人員考

績法等相關法規規定之事由，並依法規規定程序辦

理相關獎懲事宜等語；該部陳次長建孙並陳稱「這

個部分是一般比較會疏忽掉的，因此我們也有要求

所屬要注意到有些不予求償的案件也還是有審查有

無追究行政責任的問題」云云。 

(四)按行政懲處制度乃賦予機關長官於所屬有過犯行為

時，得透過懲處處分之施加即予糾正，敦促所屬改

善作為，以達策進目的。雖交通部所屬機關 97 至

99 年度所成立之國賠事件係以依據國家賠償法第 3

條第 1 項請求者為主，而該條項責任性質乃無過失

責任，爰並不以相關人員對於公有公共設施之設置

或管理上欠缺有過失為必要；惟查國家賠償法第 2

條第 2 項因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不當而生之國賠責任，

與該法第 3 條第 1 項因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有欠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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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國賠責任類型，二者間尚非涇渭分明，而仍存有

相當程度之交疊。人民基於就過失舉證責任之免除

使請求相對便捷等由，固多選擇援該法第 3 條第 1

項而為請求，倘相關公務人員對於損害之發生確有

疏失，自不應僅因人民未據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

項請求，即於究責上有所鬆懈。爰對於因協議或法

院判決而成立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之國家賠償

責任時，縱未達於行使求償權之標準，自仍有究明

相關人員有無疏失，進而追究過失公務員之行政責

任之餘地，始足以儆惕所屬謹慎行事。交通部就其

所屬機關成立國家賠償責任件數及金額均履有偏高

情事，未能督飭所屬機關依權責追究相關疏失人員

之行政責任，不足以敦促所屬謹慎行事，積極防止

災害事件發生，允宜檢討改進。另對於該部公路總

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於 97 至 99 各年度肇生國家賠

償案件頻率均有偏高現象，該部亦應澈底審慎檢討

原因何在、以該處轄養之省縣道里程數，相較於公

路總局其他各區養護工程處，有無人力配置不足情

事，並設法解決問題，方可達預防損害再發之效。 

三、國防部於 97、98 年度共成立 19 件國家賠償事件，其

中 98 年度賠償金額高達 3 千 7 百餘萬元，高於其他各

中央機關，惟該部除未積極行使求償權外，追究疏失

人員行政責任之比例亦有偏低情事，應予確實檢討改

進，避免類似案件一再發生。 

(一)按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8 條列舉應受懲罰之過犯行止，

其中包括第 8 款「領導無方，管訓失當者」、第 9

款「怠忽職責…」、第 10 款「辦理公務，不遵法令

程序者」、第 15 款「操縱機械不慎，因而失事，情

節輕微者」以及第 25 款「其他有敗壞軍紀之行為者

」等。另該法第 5 條至第 7 條就軍官、士官及士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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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別設有不同之懲罰種類。98 年 1 月 21 日修正（

23 日施行）前之陸海空軍懲罰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

規定：「同一過犯行為，已在刑事偵審中，不得開

始懲罰程序…」，對過犯行為之追究係採「刑先懲

後」原則；修正後陸海空軍懲罰法則改採「刑懲併

行」為原則，「刑先懲後」為例外，於該法第 24

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3 項分別規定：「權責長官知悉

所屬現役軍人有過犯行為者，應即實施調查。」「

同一過犯，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，不停止懲罰程

序。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者，得報經上一

級長官同意，停止懲罰程序」。 

(二)國防部於 97、98 年度共成立 19 件國家賠償事件，

年度賠償總額分別達 23,855,936 元及 37,648,753

元。各案類型上可分為槍械爆炸、設施傾倒、車禍

事故、食物中毒以及人員疏於防範所生之傷亡。在

全部 19 件國家賠償事件中，肇案原因屬不可抗力者

有 6 件，約佔 31.58%，賠償金額計 4,041,055 元；

而因人員過失而生國家賠償責任者計有 13 件，所佔

比例為 68.42%，賠償金額則為 57,463,634 元。無

論就案件數量或賠償金額觀之，因人員過失肇生國

家賠償責任者均較不可抗力所生者為高。 

(三)然而，在國防部 97、98 年度所成立之 19 件國家賠

償事件中，僅有 1 件經陸軍司令部國家賠償事件處

理委員會決議對肇事士兵行使求償權，該案訴訟尚

在進行中；其餘案件皆未向相關疏失人員求償。至

於行政責任之追究部分，97 年成立之 8 件國家賠償

案件中，經進行行政懲處者有 1 件，人次為 4 人；

98 年度成立之 11 件中，於事後對相關人員核予記

過、申誡或禁閉等懲處處分，以追究其行政責任者

則為 5 件，計 17 人次。合計 19 件國賠案件中經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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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疏失人員行政責任者計有 6 件，究責比例約為

31.58%；衡諸各該國家賠償事件係屬因人員過失而

肇生者計有 13 件，比例高達 68.42%，該部依法追

究疏失人員行政責任之程度仍顯有未足。 

(四)有關究責比例偏低乙節，國防部於本院約詢時雖提

出書面資料說明略以，未追究行政責任之原因或係

依修正前陸海空軍懲罰法「刑先懲後」原則，於相

關人員經法院判刑後，未再追究違失人員行政責任；

或係由於認相關人員之疏失僅為肇事次因，國賠請

求權人本身之過失始為肇事主因；或以認相關人員

已盡督導防範之責；抑或因檢討相關責任時，已逾

懲罰權時效等諸端，不一而足。惟查行政上懲處係

以儆惕業務上疏失人員，促其改進為目的，原不以

相關疏失行為已構成肇事主因為必要；復查修正前

陸海空軍懲罰法固係採取刑先懲後原則，然其僅為

處罰程序之先後爾，該法第 9 條明文規定：「陸、

海、空軍現役軍人犯前條各款之一者，視情節輕重，

依第 5 條、第 6 條、第 7 條之規定，予以懲罰。」

並無以受刑事處罰即可豁免相關懲處處分之意，國

防部怠於對部分過失肇案人員核予適當懲度之懲處，

核有失之輕縱。於 98 年 1 月 21 日修正後陸海空軍

懲罰法已改採刑懲併行原則，自無再以刑事程序拖

延相關行政上懲處之餘地，以貫徹罰當其時之修法

意旨，否則勢難使該部所屬人員嚴肅面對相關疏失，

並深自檢討改正，記取教訓，避免再犯。 

調查委員  葉耀鵬 

 

 


